
三亚市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 

（2018 年 12月 29 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三府〔2018〕265 号）发布根据 2019 年 8月

13日（三府规〔2019〕5号）《关于修改<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上搜救应急预案的

通知>等 106 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激励我市运动员、教练员刻苦训练、顽强拼搏，在奥运会、青奥运会、全

运会、全国民运会（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省运会、省民运会（省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等国际国内省内综合性运动会和各类年度重大单项体育比赛中争创优异成

绩，为国家、海南和三亚争光，促进我市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根据《海南省优秀运动员

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琼府﹝2017﹞48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竞技体育在奥运会、青奥运会、全运会、全国民运会、省

运会、省民运会等国际国内省内综合性运动会和各类年度重大单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体育系统各级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有功人员。 

第二章 运动员奖励 

第三条 运动员代表国家获国际比赛奖励。 

（一）运动员通过预赛、资格赛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奖励 10万元/人。 

（二）运动员代表国家获国际比赛成绩奖励名次，除国家、省给予奖励外，我市再按

照三亚市代表国家获国际比赛成绩奖励标准给予奖励（附件 1）。 

第四条 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青少年比赛获得奖励名次，除国家、省给予奖励外，

我市再按照三亚市代表国家获国际青少年比赛成绩奖励标准给予奖励（附件 2）。 

第五条 运动员代表海南省参加全国比赛奖励。 

（一）运动员通过预赛、资格赛获得全运会比赛资格奖励 1万元/人。 

（二）运动员代表海南省参加全国比赛获得奖励的，除省给予奖励外，我市再按照三

亚市代表海南省参加全国比赛成绩奖励标准给予奖励(附件 3)。 

第六条 运动员代表三亚市参加全省比赛获得奖励名次，按照三亚市参加全省比赛成

绩奖励标准(附件 4)执行。 

第七条 运动员创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全国纪录，全省纪录其奖金按取得相应名次

奖励并按世界比赛、亚洲比赛、全国比赛、全省比赛第一名奖励标准的 60%累计奖励。 



第八条 运动员在比赛中获得多项奖励名次或创多项纪录，按所获名次或创纪录的奖

励标准累计奖励。 

第九条 2人以上(含 2人)组成的单项比赛，按所获名次的奖励标准，给予运动员每

人 1份奖励。 

第十条 集体(团体)项目在比赛中获得奖励名次，按所获名次的奖励标准给予主力运

动员每人 1份奖励;非主力运动员按奖励标准的 60%给予奖励。 

第十一条 在个人项目比赛中既排列了个人奖励名次，又以个人比赛成绩累计加分重

复计算出团体、个人全能的名次，不作为获奖名次评奖。 

第十二条 运动员身份兼助理教练的，按运动员奖励标准给予奖励。 

第三章 教练员奖励 

第十三条 教练员所培训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获得奖励名次或创纪录的，给予培训成绩

奖。主教练按运动员奖励标准给予奖励;总教练按该项最高 1名主教练奖励标准同奖。 

第十四条 主教练所培训的运动员在比赛中多人多项获得奖励名次或创纪录的，主教

练与运动员同奖;并累计给予奖励(2人以上的单项以项计算)。 

第十五条多 名教练员共同培训的运动员获得奖励名次或创纪录的，副教练(含专职体

能教练)按主教练奖励标准的 70%奖励(2人以上的共同分享)，助理教练按主教练奖励标准

的 50%奖励(2人以上的共同分享)。 

第十六条 总教练任满 3年(含)以上的，享受奖励标准的 100%;满 2年(含)不足 3年

的，享受奖励标准的 50%，满 1年(含)不足 2年的，享受奖励标准的 25%，满半年(含)不

足 1年的，享受奖励标准的 15%，不足半年的，享受奖励标准的 10%。其它现任教练员培

训获奖运动员满 2年(含)以上的，享受奖励标准的 100%，满 1年(含)不足 2 年的，享受奖

励标准的 70%，满半年(含)不足 1年的，享受奖励标准的 50%，不足半年的，享受奖励标

准的 30%。 

第十七条 市级训练单位前一任主教练所培训的运动员获得奥运会全运会决赛资格、

各类比赛奖励名次或创纪录，培训获奖运动员满 2年(含)以上的，享受运动员奖励标准的

35%;满 1年(含)不足 2年的，享受运动员奖励标准的 25%，满半年(含)不足 1 年的，享受

运动员奖励标准的 15%，不足半年的，享受运动员奖励标准的 10%。 

第十八条所培训的运动员通过预赛、资格赛获得奥运会、全运会参赛资格，教练组按

参赛项目运动员标准给予 1份奖励，多人多项获得参赛资格的累计给予奖励。 

第十九条 教练员身份兼运动员的按教练员标准给予奖励。 



第二十条市（区）各训练单位(含中小学校、业余体校、单项协会、体育俱乐部)向市

级运动队（含市业余体校）输送的运动员获得奖励奥运会全运会决赛资格、各类比赛名次

或创纪录时，给予输送单位直接培训该运动员的主教练输送成绩奖;培训时间满 2年以上

的，享受运动员奖励标准的 35%;满 1年不足 2 年的，享受运动员奖励标准的 25%;满半年

不足 1年的，享受运动员奖励标准的 15%;不足半年的，享受运动员奖励标准的 10%。 

第二十一条 市(区)各训练单位(含中小学校、业余体校、单项协会、体育俱乐部)向

省级训练单位（含省体院）直接输送优秀运动员、集训满 1年以上给予输送教练员奖励，

输送集训奖励为运动员 1000 元/人。 

第四章 奖励的审批 

第二十二条 奥运会、全运会、全国民运会、省运会、省民运会奖励经费，由训练单

位在运动会结束后按程序申报，经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和市财政局审核后，报市政府

审批奖励经费，由市财政按标准拨付。若参加运动会的运动员、教练员为公职人员，需按

照程序报请上级有关部门审批。 

第二十三条 其它各类年度比赛奖励经费，由获奖运动员、教练员所在训练单位，按

照财政预算管理办法和程序报市财政局，列入下年度单位预算，经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审核后发放。 

第二十四条 输送奖的奖励由市级训练单位于每年年底，向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报送相关材料，经审核后，列入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下年度部门预算予以发放。 

第二十五条 运动员、教练员等因政治思想、道德作风、遵纪守法等方面表现不好或

受到处分的，经报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及相关单位批准，视情况可扣减部分或者全部

奖金。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奖励的国内外各类重大竞技体育比赛范围： 

（一）国际比赛。 

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世界运动会、亚运会、亚洲沙滩运动会、青奥会、

亚洲锦标赛、世界青年锦标赛、世界少年锦标赛、亚洲青年锦标赛、亚洲少年锦标赛。 

（二）全国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或全国性单项协会主办的比赛)。 

全运会、全国青年运动会、全国民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全国青年锦标赛

和冠军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和冠军赛。 

（三）全省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或全省性单项

协会主办的比赛)。 



省运会、全省青少年锦标赛、省民运会。 

第二十七条 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本办法规定之外的其他国内外比赛不予奖励。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比赛奖励名次是指竞赛规程规定的奖励名次。世界纪录、

亚洲纪录、全国纪录和全省纪录是指经国际单项运动协会、亚洲单项运动协会、全国单项

运动协会、全省单项运动协会批准的纪录。 

第二十九条 优秀运动员所在单位可按实际支付给运动员、教练员(不含输送教练)奖

金总额的 25%申报奖励经费，用于奖励为运动队创造优异成绩做出贡献的综合保障有功人

员。 

第三十条 优秀运动员所在单位可按程序向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申请，对在奥运会、

全运会等比赛中做出重大贡献、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综合保障人员给予相应

的表彰。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市民族事务局负责解释。 

附件：1.三亚市代表国家获国际比赛成绩奖励标准 

      2.三亚市代表国家获国际青少年比赛成绩奖励标准 

      3.三亚市代表海南省参加全国比赛成绩奖励标准 

      4.三亚市参加全省比赛成绩奖励标准 


